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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商业性奶牛养殖重大灾害保险 

附加运输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投保人只有在投保了《河北省商业性奶牛养殖重大灾害保险》（以下简称为“主

险”）后，方可投保《附加运输保险》（以下简称为“附加险”）。 

第二条  本附加险与主险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为准；本附加险未尽之处，以主险为

准。 

第三条  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即行终止。 

保险责任 

第四条  在保险期间内，保险奶牛在由被保险人专人或被保险人委托的专门人员全程负

责的运输、装卸过程中，由于以下列明的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导致奶牛死亡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保险人依照主险和本附加险的约定负责赔偿： 

（一）火灾、雷击、爆炸以及因上述原因引起的烟熏； 

（二）暴风、冰雹、地震、水灾或飞行物体坠落； 

（三）承载奶牛的列车发生的碰撞、出轨或翻车，但车卡间的连接操作在本附加险下不

视为碰撞； 

（四）承载奶牛的船只在内陆水道航行中发生沉没、燃烧或碰撞； 

（五）承载奶牛的车辆发生的碰撞或翻车，但不包括与被保险人、其雇员或代理人所拥

有或操作或使用、管理或控制的车辆发生的碰撞； 

（六）承载奶牛的飞机发生的意外，但因奶牛出现狂怒状况而需要被人道消亡的不被视

为直接由飞机引起的意外。 

责任免除 

第五条  任何超越保险单中载明的运输距离限制的情形下，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第六条  在任何奶牛运输、装卸过程中，被保险人违反第九条约定的，保险人不负责

赔偿。 

  第七条  主险的责任免除（如果不在本附加险的保险责任范围内）亦适用于本附加险。 

免赔额（率） 

第八条  本附加险每次事故的免赔额为出险运输工具所运奶牛价值的 3%。 

被保险人义务 

第九条  在任何奶牛运输、装卸过程中，被保险人必须确保： 

(一) 奶牛在运输开始时健康情况良好并没有疾病； 

(二) 整个运输过程中，应确保全程有一名有经验的奶牛饲养员跟随； 

(三) 除非事先得到保险人同意，运输前已怀孕 3个月以上的奶牛不得进行运输； 

(四) 整个运输过程中，应确保给奶牛供给足够的食物和水； 

(五) 运输工具的驾驶员年龄超过 25岁（含）和具备 3年（含）以上驾驶经验； 

(六) 整个运输过程中，应确保奶牛处于通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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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奶牛必须用专门设计或改装适合奶牛运输的交通工具； 

(八) 不能与其他动物品种同时运送； 

(九) 被保险人需尽力及一切可行的、合理的方法避免或减少奶牛在运输过程中的损

失或伤害； 

(十) 装载设施和栏的建造以不伤害奶牛身体为原则； 

(十一) 栏内不可以同时存放不同动物品种； 

(十二) 奶牛到达目的地后要尽快进行装卸； 

(十三) 板条箱和车辆内部要做到平滑； 

(十四) 运输工具的设计不能让奶牛把它的头和四肢伸出车外或车顶，车顶需要预留足

够空间提供通风和让奶牛在运送过程中保持自然的立姿； 

(十五) 整个运输过程中，需要对高温、大风和寒冷等极端气候提供保护，同时对直接

的日晒雨淋也需提供遮挡； 

(十六) 在运输开始的 30分钟后要由驾驶员和随同运输的工作人员对奶牛进行检查，并

最低每两个小时再作检查； 

(十七) 按奶牛不同品种和年龄，适当地安排装载的密度； 

(十八) 除非事先得到保险人同意，连续运输不能超过 24小时。 

赔偿处理 

第十条  本附加险的赔偿处理适用主险相关约定。 

 


